附件6

山东理工大学
出国留学培训教育外聘教师教学规范

为保证良好的教学秩序，明确责任，规范教师教学工作，形成良好教风，提高出国留学培训教育质量，制定本规范。
一、基本要求
（一）遵纪守法，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自觉遵守教师职业道德，热爱继续教育事业，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无私奉献精神。
（二）为人师表，关心、爱护学生，教书育人，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教学实践中。
（三)认真总结和积累教学经验，努力掌握出国留学培训教育教学规律。
（四）系统掌握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努力学习和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及相关学科知识，不断提高学术水平。
二、教学工作规范
（一）教学准备
1.根据课程在整个教学计划中的地位，处理好课程间的衔接，按照教学大纲、教材的要求，结合出国留学培训教育学生特点认真备课，合理安排教学进度，编制授课计划。
2.利用多媒体技术教学的教师应在上课前与教务管理教师联系软件安装，检查能否正常使用，提前做好教学准备。
（二）教学
1.根据项目要求开展语言教学，提高学生语言能力和语言考试等级。
2.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等通识课教学，提高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建立文化自信。
3.开展外国社会文化等通识课教学，使学生了解中外文化差异，掌握一定的跨文化交际技能。
4.开展体育教学，引导学生加强体育锻炼，保持健康体魄。
5.开展社会实践课程的理论和实操教学，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6.开展专业基础课教学，夯实学生专业基础。
7.参加相关教学研讨，不断提高教学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创造性思维。
8.根据各项目实际，按照出国留学培训基地要求做好教务和学生管理的辅助工作。
9.积极学习和应用现代化教学技术手段，根据项目需要开展线上教学。 
（三）考核
1.考核方式分考试、考查两类。考核方式要在教学计划中做出明确规定。
2.命题教师出题时要以教学大纲、教材为依据。试题应使学生的考核成绩有合理的区间分布，同时配有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
3.阅卷教师要按照评分标准客观、公正地评定成绩，做好相关存档工作。
（四）教学纪律
1.按时上下课，不迟到、早退、缺课。
2.除教学需要外，不得在教学活动中使用手机等通讯工具。
3.上课期间一般不能请假，特殊情况需请假者，经出国留学培训基地批准后方可实施。
4.不得在教学活动中散布宪法和法律规定不允许的言论以及其他错误思想，不得进行有悖于社会公德的宣传活动。
5.对违反教学纪律，在教学、考试等过程中造成教学事故者，按照《山东理工大学教学事故界定及处理办法》处理。
6.根据出国留学培训基地要求，做好相关保密工作。
（五）其他
教学质量测评反映教学效果优秀者，优先续聘；对教学效果较差的任课教师，经二次测评仍无改进者，将不再续聘。
